石林县公证处2016年至2018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石林县审计局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1月20日，对石林县公证处2016年至2018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

    一、基本情况
石林县公证处为石林县司法局管理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管理，公证费自2012年12月20日起由行政事业性收费变更为经营性收费管理，实行照章纳税，收入不再上缴县财政。石林县公证处核定编制3人,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实有在职在编人员3人，劳务派遣人员1人。
审计结果表明，石林县公证处财务核算执行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，经费实行自收自支。2016年至2018年未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，2017年至2018年按县财政要求编制决算报表。石林县公证处制定了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。但账务处理不规范，部分会计凭证附件不齐全，未严格执行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。存在违规发放津补贴及奖金、违规报销燃油费、超标准计提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固定资产账实不符、违规报销差旅费、以及公务用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
二、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违规发放津补贴及奖金福利的问题

违规发放随案补助、加班费、值班费、中餐补贴

42.11万元；违规发放绩效考核奖15.18万元的问题；违反规定发放春节及中秋节慰问金1万元。

（二）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问题

单位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4.62万元。

（三）审计发现的其他问题

公务接待报账审核不严，发票金额与点菜单金额不相符；违规发放劳务派遣人员目标考核奖2.56万元、住房公积金0.24万元、绩效考核奖0.99万元；公务出差审核审批不严,附件不齐全；未按规定程序购置固定资产的问题，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；公务用车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；现金账未做到日清月结、大额提现支出、库存现金余额过大。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针对上述问题，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下达了审计决定书。并提出了四条建议:一是修改完善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；二是严格遵守国家工资、津补贴、奖金、福利等政策和相关的财经法律、法规及各项制度，加强各项支出的审核审批、完善支出报销手续；三是加强资产管理，对购置的固定资产及时入账，做到账实相符，现金收支应逐笔记录并做到日清月结；四是及时修订完善已制定的《公证处财务管理制度》《公证处会计人员职责》等28项制度。
    四、整改情况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石林县公证处违规发放的津补贴及奖金福利追回60.85万元。对审计所提建议，石林县公证处已积极采纳，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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